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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问题解答之三

021. 贸易型的出口企业从工厂采购商品，在收到增值税

专用发票的当月对其进行了认证。但是这批采购的商品一直

没有实现出口，因为出口的货物是需要报关单和增值税专用

发票一一对应的，所以此张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的问题

是，认证后的发票抵扣的时间是不是有期限？

答：外贸企业为出口而采购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退

税凭证，而非抵扣凭证，属于税法规定的不能抵扣的情况，在

货物出口后申请退税时使用。如果无法出口要抵扣进项税额，

应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王洪芳）

022. A公司和 B公司于 2009年 1月共投资 500万元设

立 C公司。A公司权益性投资 200万元，占 40%的股份；B公

司权益性投资 300万元，占 60%的股份。2009年 1月，C公司

以10%年利率从 A公司借款 500万元，以 7%年利率从 B公司

借款 600万元。A、B、C公司均为非金融企业，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为 8%，三家公司借款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且 C公司

实际税负不高于其他两家公司。同时，C公司还分别向公司某

股东及内部员工各借款 50万元，其支付某股东的利息和内部

员工的利息均按年利率 12%计算。那么，C公司分别向 A公

司、B公司、某股东和内部员工借款产生的利息在企业所得税

处理上有何不同？

答：1. 向 A公司、B公司借款产生利息的处理。由于 A公

司、B公司是 C公司的关联企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121号）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

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

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

息支出，除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外，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

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一）金融企业，为 5颐1；（二）其他企

业，为 2颐1。”

（1）C公司对 A公司支付利息的税务处理。C公司实际

支付给 A公司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财税［2009］121号文件规

定的债资比例和《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

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

除。C公司接受 A公司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分别为

500万元和 200万元，其比例为 2.5颐1，高于规定的 2颐1，并且其

约定利率 10%高于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 8%，故付给 A公

司借款利息不能全额税前扣除。其可税前扣除的借款额为

400万元，利息额为 32万元（400伊8%）。2009年共支付 A公司

利息 50万元（500伊10%），可税前扣除 32万元，其余 18万元

应在 2009年作纳税调整，且在以后年度也不可扣除。

（2）C公司对 B公司支付利息的税务处理。C公司接受 B

公司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分别为 600万元和 300万

元，其比例为 2颐1，符合规定比例，其约定年利率 7%低于金融

机构同期贷款利率，故向 B 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 42 万元

（600伊7%）可以全额在税前扣除。

2. 向股东或有关联的自然人借款利息的涉税处理。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777号）第一条规定，

“企业向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的利息

支出，应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及财税［2009］121

号文件规定的条件，计算企业所得税扣除额”，即所支付利息

在所得税前扣除的标准和条件与向关联企业借款一样。那么，

C公司向内部股东或其他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借款

50万元支付的利息为 6万元（50伊12%），应扣除的所得额为 4

万元（50伊8%），多支付的 2万元利息应在 2009年度作纳税调

整，且在以后年度也不可扣除。

3. 向企业内部职工借款利息的涉税处理。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向自然人借款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777号）第二条规定，“企业向除

第一条规定以外的内部职工或其他人员借款的利息支出，其

借款情况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其利息支出在不超过按照金

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根据税法第八

条和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准予扣除。（一）企业与个

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

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二）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

借款合同。”C公司向内部职工借款 50万元支付利息 6万元

（50伊12%），可扣除的所得额为 4 万元（50伊8%），多支付的 2

万元利息应在 2009年度作纳税调整，且在以后年度也不可扣

除。（王建安）

023. 我公司为一家房地产企业。我公司建设的经济适用

住房专门用于安置其他地块上的拆迁户。我公司与拆迁户签

订的购房合同单价为 1 800元/平方米（该定价为当地物价部

门核定），因最近几年建筑成本上升，现我公司的建筑成本已

达 3000元/平方米。

对于成本价与购房合同价之间的差价 1 200元/平方米，拆

迁户所在的原拆迁地块的用地单位将此部分差价补付给我公

司，请问，收取的成本差价款是否要缴纳营业税？

答：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五条的规定，“纳税人的营

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你公司作为房地产企业，销售

房地产应以收取的价款和价外费用缴纳营业税。在建设经济

适用住房销售给拆迁户后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价款计算营业

税。因此，收取的差价款应缴纳营业税。（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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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公司年初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灾区捐赠了价值百

万元的财物。但当时公司尚处于筹建期间，且目前刚进入生产

经营阶段，因为生产周期较长，预计当年不会取得销售收入和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这笔捐赠如何作账务处理？能否税前扣

除？如果税前扣除，年报表利润不够税前扣除捐赠额，是否可

以递延至下年度抵扣？

答：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费用包括了人员工资、办公

费、培训费、差旅费、印刷费、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

价值的借款费用等，即非资本化的支出作为筹建费用。该笔捐

赠如果是发生在筹建期，属于非资本化的支出，应作为筹建费

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

办费计入管理费用，即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等相关科目。如果是进入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捐赠，不属于筹

建期，应计入营业外支出，即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等相关科目。

《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豫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企业

所得税法第九条所称公益性捐赠，是指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

团体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的捐赠。”该笔捐赠是否允

许在所得税前扣除，要看是否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中国红十

字会属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捐赠灾区也应当属于公益事业捐

赠，因此，该笔捐赠应当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

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扣

除。年度利润总额，是指企业依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计

算的年度会计利润。”由于公司当年无会计利润，因此允许抵

扣的公益性捐赠额为零，无法抵扣的部分不得递延至以后年

度抵扣。（王洪芳）

025. 我公司目前在做安防工程。我们做的每一个工程都

有合同，付款大多是分期付款，由税务局代开发票，同时交纳

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有些工程在开工时会收到预付

款，这时要开发票、交税；完工后或发票全部开完后，仍会有少

量的成本支出。另外还有质保金，大多是一年或两年后支付。

开发票与工程的进度并不一致，且同时又交了各种税。请问能

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采用完工百分

比法确认收入？如果不能的话，开发票的金额能不能当做收

入？那么成本又如何结转呢？

答：对于劳务收入的核算，如果劳务交易在一个会计期间

内完成，一般情况下采用的是“完工合同法”，在劳务交易完成

时确认收入和成本，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会对当期损益造成影

响。如果劳务交易涉及多个会计期间，为了使损益计算在各个

会计期间更为准确，一般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你公司所做的

安防工程属于建造合同的范畴，应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

入和结转成本。（王建安）

026. 公司股东将持有的另一个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到公

司名下，会计怎么做账？涉不涉及所得税的缴纳？

答：由于在这里没有明确转让的另一公司股份的性质，因

此在账务处理时应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予以分析。接受捐赠

时，借记相关资产科目，贷记“营业外收入———捐赠利得”

科目。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的规定，接受捐赠收入应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

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八）项所称接受捐赠收入，

是指企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

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

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王建安）

027. 外方去年交货时已做到提前交付。因是大型成套设

备，时隔一年多，设备才调试完接近验收，现在双方开始讨论

奖励的支付问题。我方在会计上怎么处理这个奖励呢？我方是

否需要为货物价值的增加而要补交关税、增值税等？或者能否

按劳务奖励费用支付？哪一种解决方式我方支付的费用最少？

同时由于付汇时需要外方的完税证明，那么对于此次奖励外

方需要补哪些税呢？

答：在实务交易中，不管你公司向对方支付了什么费用，

只要是与购买设备相关的费用都属于价外收费，都属于对方

公司的收入，你公司应该按照支付的全部价款代扣预提所得

税，补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王建安）

028. 我公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新开的店面需要铺货，刚

开始时进货量很大，比如进货一千万，就收到一千万的进项

票，但是店面刚开始销售肯定没那么好，可能每个月只销售几

十万，销项票也就开出去几十万，这样的话在 6个月内进项票

根本用不完，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期限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617号）规定了增值税扣税凭

证认证、抵扣的期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 2010年 1月 1

日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统一发

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应在开具之日起 180日内到税务

机关办理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即从发票开具日期起 180日内要办理

认证，并在认证通过的次月申报期内申报抵扣进项税额，超过

规定期限的不得抵扣。上述规定是对发票办理认证和抵扣时

限的要求，并未规定按要求抵扣的进项税额何时应抵扣完毕。

贵公司由于新开张，当期购进的货物很多而销售不多，在计

算应纳税额时会出现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

抵扣的情况。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当期销项

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

期继续抵扣。因此只要按规定日期正常办理进项发票的认证和

抵扣就可以了，没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王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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